
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與中國 

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學生交流協定書 

本「學生交流」協定書作為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與中國人民大學社會 

與人口學院建立彼此認可的雙邊學生交流機制。雙方本著平等、互利和互 

相尊重的原則，經雙方協議，雙方選派學生交換學習，簽訂學生交流協定 

如下： 。 ~ 

一、合作形式 ； ： 

(一）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，每學年互派學生〔以下稱「交流學生」〕至 

對方系所研修一學期，研修結束後返回各自學校繼續完成學業。 

(二） 交流學生之名額，雙方同意一對一的原則，等額選派。每學期以 5 

人為上限，每年具體交流學生人數由雙方協商確定。、 

(三） 交流學生至接待學校交換，應以修習課程為主，其他內容的交流必 

須獲得相關系所及教師之同意方可執行。，「 

二 、學生遴選方式： 

(一） 雙方各自從學生〔研究生優先）中，根據系所自訂之審核辦法，推 

薦交流學生至對方學校研修。 

(二） 在輔仁大學就讀的大陸地區〔含香港、澳門）學生及在中國人民大 

：學就讀的臺灣地區學生皆不得申請參與本學生交流專案。 

三、 學生管理：依接待學校之規定辦理。 

四 、 費用 

(一） 交流學生依所屬學校收費標準繳納學費給所屬學校，接待學校不再 

收取交流學生研修費。 

(二） 交流學生往返旅費、書籍和食宿等生活費用由學生本人負責。 

五、組織實施 



一〕本協定書內容在雙方主管校長領導下，指定相應行政職能部門實施 

二） 交流學生必須遵守當地法律及對方學校之校規。 

三） 雙方依情况為需辦理出入境手續之學生提供協助。交流學生自行負 

責取得相關入境許可及應遵守當地相關法規。 

四）交流學生應於開學前 4個月，向接待學校繳交校方規定之必要文 4： 么 

六、 本協定書正、簡體各一式兩份，雙方各執一份，兩份內容相符具有同 

等效力，經雙方院長簽字後生效，有效期間為五年，協定書未盡事宜 

由雙方協商後解決。 

七、 任何一方終止本協定，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，本協定之終止 

將不影響在終止日期以前雙方已同意接受的交流專案。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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